
附件

县级政府部门2019年第一批取消、调整和承接
行政审批项目目录（11项）

（一）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（4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

1
企业集团设立、
变更、注销登记

县市场监管局

取消登记后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
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：1.
明确在名称中使用“集团”字样的
标准和要求；2.强化企业母公司
（集团公司）的信息公示，接受社
会监督。

2

对出卖、转让集
体所有、个人所
有以及其他不属
于国家所有的对
国家和社会具有
保存价值的或者
应当保密档案的
审批

县档案局

1.档案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查调
研，多渠道了解档案出卖、转让动
态，及时发现并加强珍贵档案的收
集保护。
2.档案部门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引
导档案所有者自觉遵守市场经济秩
序，依法依规进行档案出卖、转让
活动。

3
机动车维修经营
许可

县交通运输局

取消审批后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
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：1.
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
度，及时公布相关信息。2.要求机
动车维修企业严格按照标准开展维
修业务，维修服务完成后应提供明
细单，作为车主追责依据。3.加强
对机动车维修行为的监管，对维修
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予以
处罚。4.建立黑名单制度，深入推
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。5.积极开展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，及时公布
检查结果。6.纳入信用管理体系，
严格落实守信联合激励、失信联合
惩戒等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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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农业机械维修技
术合格证核发

县农业农村局

取消审批后，根据农业农村部制定
的农业机械维修相关标准和规范，
县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通过以下
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：1.规范维
修企业服务，引导维修企业推行承
诺服务制，加强行业自律，要求维
修企业提供服务明细单，作为消费
者追责依据。2.加强修理人员技能
培训，提高维修队伍能力和水平。
3.加大对农机维修企业的抽查检查
力度，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，处
罚结果记入信用平台，实行联合惩
戒。4.畅通农机维修质量投诉渠
道，有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承接的行政许可事项（2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

1

宗教团体、宗教
院校、宗教活动
场所接受境外组
织和个人捐赠审
批

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负责“
市州宗教团体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
捐赠审批”；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
务部门负责“县宗教团体、宗教活
动场所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审
批”。
下放审批后，市级宗教事务部门将
继续加强对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
所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监
管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
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积极指导县
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县宗教
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组织
和个人捐赠审批，加强对宗教团体
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日常管理。

2
从事粮食收购活
动许可

县发展和改革局

下放审批后，市粮食局继续加强对
县（市、区）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实
施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的指导监督，
及时协调处理粮食收购资格审核中
存在的问题，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
序，切实保护好粮食生产者、消费
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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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变更行政许可项目名称的事项（2项）

序号 原项目名称 变更后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备注

1

文物保护单位保
护范围内进行其
他建设工程或者
爆破、钻探、挖
掘等作业及建设
控制地带内进行
建设工程设计方
案审核

建设工程文物保护
和考古许可

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
2
国有纪念建筑物
或古建筑改变用
途审核

核定为文物保护单
位的国有纪念建筑
物或古建筑改变用
途审核

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
（四）调整实施机关的行政许可事项（1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机关 现实施机关 备注

1

河道管理范围内
建设项目(含旅
游设施项目)审
批

县水务局 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

          （五）取消的其他行政权力事项（2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

1 设立分公司备案 县市场监管局

取消该事项后，工商部门通过以下
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：建设维护
信息系统，完善规章制度，明确分
公司设立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
新、及时掌握，加强监管。

2
营业执照作废声
明

县市场监管局

取消该事项后，工商部门采取以下
管理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：对营
业执照遗失或损毁申请补领的，不
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媒体刊登作废声
明，改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系统上免费发布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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